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聲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正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撤緩毒偵字第5

3號、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經檢察官聲請送觀察、勒戒，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國正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國正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年1月2日19時至20時許，在花蓮縣○○市○○街0

00號住處，以將海洛因置於香菸點燃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

用海洛因1次；復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為警採尿回溯96

小時內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1次；嗣經警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被告

住處搜索，扣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捲菸9支，經被告同意後

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採其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

命、甲基安非他命、嗎啡、可待因陽性反應。

　㈡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許，在

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嗣於113

年1月7日5時58分經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

院急診室通報拾獲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殘渣袋、鐵夾子

各1只，循線查獲係被告所遺落；經被告同意後於113年1月7

日7時5分採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爰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聲請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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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依

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

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之「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距最

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

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

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

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查中就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

坦承不諱【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3號卷

（下稱偵卷1）第8頁、第44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

花蓮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410號卷（下稱偵卷2）第52

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局警察總隊偵辦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案嫌犯姓名尿液編號對照表、勘察採證同意書、自

願受採尿同意書、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2年1月11日

慈大藥字第1120111011號函暨檢驗總表、112年1月18日慈大

藥字第1120118088號函鑑定書（見偵卷1第18頁、第21頁、

第22頁、第62頁、第70頁）及扣案海洛因捲菸9支可稽，足

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所為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

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應堪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中固否認如㈡所載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辯

稱：最後一次施用是112年12月中旬，採尿前96小時內沒有

施用毒品或服用其他藥物云云【見花市警刑字第1130005502

號卷（下稱警卷）第15頁至第17頁】。惟查：

　⒈惟查，被告於前揭所示時間，經被告同意後採其尿液，該尿

液檢體為被告親自排放並於被告面前封緘等情，業經被告於

警詢供認在卷（見警卷第17頁），並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勘察採證同意書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9頁至第31頁）；又被

告前揭尿液檢體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酵素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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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EIA）初步檢驗，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

確認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而被告所遺落之殘渣袋亦檢出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等情，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居扣押筆錄

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

表、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3年1月24日慈大藥字第11

30124002號函暨檢驗總表、113年1月22日慈大藥字第113012

2063號鑑定書附卷可憑（見警卷第19頁至第23頁、第33頁至

第37頁、第43頁）。

　⒉按目前常用檢驗尿液中是否含有毒品反應之方法，有免疫學

方析法和層析法兩類。尿液初步檢驗係採用免疫學方析法，

由於該方析法對結構類似之成分，亦可能產生反應，故初步

檢驗呈陽性反應者，需採用另一種不同分析原理之檢驗方法

進行確認。…經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檢驗機構則採用氣相層

析質譜儀（GC／MS）分析法。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進行

確認者，均不致產生偽陽性反應，此經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

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同）92

年6月20日管檢字第0920004713號函釋在案；一般海洛因施

用者尿液可檢出海洛因代謝物最大時限為2至4天，但仍與施

用劑量、施用頻率、施用方式、飲用水量之多寡、所用檢驗

方法靈敏度、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等因素有關，亦經行政院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94年11月7日管檢字第0940011980號

函釋在案；上情均為毒品檢驗學之常規，且為本院辦理相關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職務上所知悉。

　⒊茲本件被告因遭查獲持有海洛因殘渣袋，經被告同意後於11

3年1月7日7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檢體，經送請慈濟大學濫用

藥物檢驗中心以EIA酵素免疫分析法進行初步檢驗，復以GC/

MS氣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結果嗎啡陽性反應等

情，業如前述，本件被告排放之尿液檢體，既係以氣相層析

質譜儀分析法進行確認檢驗出嗎啡陽性反應，且被告於採尿

前復未無用其他藥物，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於113年1月7日7

時5分許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某時許，於不詳地點，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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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空

言否認犯行，自非可採。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本院以106年度毒聲字第42號裁定送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嗣因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

以106年度毒聲字第139號裁定送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於107

年4月19日因強制戒治期滿、停止處分出所，並經花蓮地檢

檢察官以107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台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4頁至第26

頁、第30頁），茲本案被告施用毒品之行為，距前次觀察勒

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既已逾3年，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0條第3項所定3年後再犯情形。本院前詢被告就觀察、勒戒

之意見，被告表示：希望戒癮治療、其現因車禍身體不適等

語（見本院卷第33頁）。然考量被告前經觀察勒戒、強制戒

治仍未戒除毒癮；且其如㈠所示部分前經緩起訴處分，惟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再犯如㈡所示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經

國軍花蓮總醫院評估繼續戒癮治療改善可能性有限，認無繼

續戒癮治療之必要，而經撤銷緩起訴處分等節，亦有緩起訴

戒癮治療中再犯簡便評估表、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撤銷緩

起訴處分書可稽（見花蓮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卷第52

頁，花蓮地檢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

足見被告戒除毒癮意志力薄弱，且經醫師評估機構外處遇不

足戒除其毒癮；是檢察官認被告難以適用戒癮治療，而聲請

觀察、勒戒，係屬檢察官裁量權之正當行使，並無裁量濫用

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從而，聲請人之本件聲請，於法並

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

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

五、據上論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觀

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　晴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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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抄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寬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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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聲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正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撤緩毒偵字第53號、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經檢察官聲請送觀察、勒戒，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國正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國正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年1月2日19時至20時許，在花蓮縣○○市○○街000號住處，以將海洛因置於香菸點燃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復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為警採尿回溯96小時內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經警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被告住處搜索，扣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捲菸9支，經被告同意後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採其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嗎啡、可待因陽性反應。
　㈡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嗣於113年1月7日5時58分經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急診室通報拾獲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殘渣袋、鐵夾子各1只，循線查獲係被告所遺落；經被告同意後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採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聲請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之「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查中就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坦承不諱【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3號卷（下稱偵卷1）第8頁、第44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410號卷（下稱偵卷2）第52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局警察總隊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嫌犯姓名尿液編號對照表、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2年1月11日慈大藥字第1120111011號函暨檢驗總表、112年1月18日慈大藥字第1120118088號函鑑定書（見偵卷1第18頁、第21頁、第22頁、第62頁、第70頁）及扣案海洛因捲菸9支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所為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應堪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中固否認如㈡所載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辯稱：最後一次施用是112年12月中旬，採尿前96小時內沒有施用毒品或服用其他藥物云云【見花市警刑字第1130005502號卷（下稱警卷）第15頁至第17頁】。惟查：
　⒈惟查，被告於前揭所示時間，經被告同意後採其尿液，該尿液檢體為被告親自排放並於被告面前封緘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供認在卷（見警卷第17頁），並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9頁至第31頁）；又被告前揭尿液檢體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初步檢驗，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確認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而被告所遺落之殘渣袋亦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等情，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居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3年1月24日慈大藥字第1130124002號函暨檢驗總表、113年1月22日慈大藥字第1130122063號鑑定書附卷可憑（見警卷第19頁至第23頁、第33頁至第37頁、第43頁）。
　⒉按目前常用檢驗尿液中是否含有毒品反應之方法，有免疫學方析法和層析法兩類。尿液初步檢驗係採用免疫學方析法，由於該方析法對結構類似之成分，亦可能產生反應，故初步檢驗呈陽性反應者，需採用另一種不同分析原理之檢驗方法進行確認。…經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檢驗機構則採用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法。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進行確認者，均不致產生偽陽性反應，此經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同）92年6月20日管檢字第0920004713號函釋在案；一般海洛因施用者尿液可檢出海洛因代謝物最大時限為2至4天，但仍與施用劑量、施用頻率、施用方式、飲用水量之多寡、所用檢驗方法靈敏度、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等因素有關，亦經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94年11月7日管檢字第0940011980號函釋在案；上情均為毒品檢驗學之常規，且為本院辦理相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職務上所知悉。
　⒊茲本件被告因遭查獲持有海洛因殘渣袋，經被告同意後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檢體，經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EIA酵素免疫分析法進行初步檢驗，復以GC/MS氣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結果嗎啡陽性反應等情，業如前述，本件被告排放之尿液檢體，既係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進行確認檢驗出嗎啡陽性反應，且被告於採尿前復未無用其他藥物，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許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某時許，於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空言否認犯行，自非可採。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本院以106年度毒聲字第42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嗣因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以106年度毒聲字第139號裁定送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於107年4月19日因強制戒治期滿、停止處分出所，並經花蓮地檢檢察官以107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4頁至第26頁、第30頁），茲本案被告施用毒品之行為，距前次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既已逾3年，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3年後再犯情形。本院前詢被告就觀察、勒戒之意見，被告表示：希望戒癮治療、其現因車禍身體不適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然考量被告前經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仍未戒除毒癮；且其如㈠所示部分前經緩起訴處分，惟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再犯如㈡所示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經國軍花蓮總醫院評估繼續戒癮治療改善可能性有限，認無繼續戒癮治療之必要，而經撤銷緩起訴處分等節，亦有緩起訴戒癮治療中再犯簡便評估表、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可稽（見花蓮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卷第52頁，花蓮地檢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足見被告戒除毒癮意志力薄弱，且經醫師評估機構外處遇不足戒除其毒癮；是檢察官認被告難以適用戒癮治療，而聲請觀察、勒戒，係屬檢察官裁量權之正當行使，並無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從而，聲請人之本件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
五、據上論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　晴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抄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寬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聲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正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撤緩毒偵字第5
3號、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經檢察官聲請送觀察、勒戒，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國正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國正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
    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年1月2日19時至20時許，在花蓮縣○○市○○街000號
    住處，以將海洛因置於香菸點燃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海
    洛因1次；復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為警採尿回溯96小時
    內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1次；嗣經警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被告住處
    搜索，扣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捲菸9支，經被告同意後於112
    年1月3日8時30分許採其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
    甲基安非他命、嗎啡、可待因陽性反應。
　㈡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許，在不
    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嗣於113年
    1月7日5時58分經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急診室通報拾獲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殘渣袋、鐵夾子各
    1只，循線查獲係被告所遺落；經被告同意後於113年1月7日
    7時5分採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爰依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聲請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
    觀察、勒戒。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
    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依
    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
    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之「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距最
    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
    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
    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
三、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查中就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坦
    承不諱【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3號卷（下
    稱偵卷1）第8頁、第44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
    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410號卷（下稱偵卷2）第52頁】，
    並有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局警察總隊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案嫌犯姓名尿液編號對照表、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採
    尿同意書、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2年1月11日慈大藥
    字第1120111011號函暨檢驗總表、112年1月18日慈大藥字第
    1120118088號函鑑定書（見偵卷1第18頁、第21頁、第22頁
    、第62頁、第70頁）及扣案海洛因捲菸9支可稽，足認被告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所為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
    品之犯行應堪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中固否認如㈡所載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辯稱：
    最後一次施用是112年12月中旬，採尿前96小時內沒有施用
    毒品或服用其他藥物云云【見花市警刑字第1130005502號卷
    （下稱警卷）第15頁至第17頁】。惟查：
　⒈惟查，被告於前揭所示時間，經被告同意後採其尿液，該尿
    液檢體為被告親自排放並於被告面前封緘等情，業經被告於
    警詢供認在卷（見警卷第17頁），並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
    勘察採證同意書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9頁至第31頁）；又被
    告前揭尿液檢體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酵素免疫
    分析法（EIA）初步檢驗，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確
    認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而被告所遺落之殘渣袋亦檢出第
    一級毒品海洛因等情，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居扣押筆錄及
    扣押物品目錄表、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
    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3年1月24日慈大藥字第113012
    4002號函暨檢驗總表、113年1月22日慈大藥字第1130122063
    號鑑定書附卷可憑（見警卷第19頁至第23頁、第33頁至第37
    頁、第43頁）。
　⒉按目前常用檢驗尿液中是否含有毒品反應之方法，有免疫學
    方析法和層析法兩類。尿液初步檢驗係採用免疫學方析法，
    由於該方析法對結構類似之成分，亦可能產生反應，故初步
    檢驗呈陽性反應者，需採用另一種不同分析原理之檢驗方法
    進行確認。…經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檢驗機構則採用氣相層
    析質譜儀（GC／MS）分析法。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進行
    確認者，均不致產生偽陽性反應，此經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
    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同）92
    年6月20日管檢字第0920004713號函釋在案；一般海洛因施
    用者尿液可檢出海洛因代謝物最大時限為2至4天，但仍與施
    用劑量、施用頻率、施用方式、飲用水量之多寡、所用檢驗
    方法靈敏度、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等因素有關，亦經行政院
    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94年11月7日管檢字第0940011980號
    函釋在案；上情均為毒品檢驗學之常規，且為本院辦理相關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職務上所知悉。
　⒊茲本件被告因遭查獲持有海洛因殘渣袋，經被告同意後於113
    年1月7日7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檢體，經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
    物檢驗中心以EIA酵素免疫分析法進行初步檢驗，復以GC/MS
    氣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結果嗎啡陽性反應等情，
    業如前述，本件被告排放之尿液檢體，既係以氣相層析質譜
    儀分析法進行確認檢驗出嗎啡陽性反應，且被告於採尿前復
    未無用其他藥物，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於113年1月7日7時5
    分許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某時許，於不詳地點，以不詳方
    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空言否
    認犯行，自非可採。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本院以106年度毒聲字第42號裁定送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嗣因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
    以106年度毒聲字第139號裁定送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於107
    年4月19日因強制戒治期滿、停止處分出所，並經花蓮地檢
    檢察官以107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台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4頁至第26頁
    、第30頁），茲本案被告施用毒品之行為，距前次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既已逾3年，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
    條第3項所定3年後再犯情形。本院前詢被告就觀察、勒戒之
    意見，被告表示：希望戒癮治療、其現因車禍身體不適等語
    （見本院卷第33頁）。然考量被告前經觀察勒戒、強制戒治
    仍未戒除毒癮；且其如㈠所示部分前經緩起訴處分，惟被告
    於緩起訴期間再犯如㈡所示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經國軍花
    蓮總醫院評估繼續戒癮治療改善可能性有限，認無繼續戒癮
    治療之必要，而經撤銷緩起訴處分等節，亦有緩起訴戒癮治
    療中再犯簡便評估表、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撤銷緩起訴處
    分書可稽（見花蓮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卷第52頁，花
    蓮地檢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足見被
    告戒除毒癮意志力薄弱，且經醫師評估機構外處遇不足戒除
    其毒癮；是檢察官認被告難以適用戒癮治療，而聲請觀察、
    勒戒，係屬檢察官裁量權之正當行使，並無裁量濫用或違反
    比例原則之情形。從而，聲請人之本件聲請，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爰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其
    期間不得逾2月。
五、據上論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觀
    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　晴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抄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寬瑀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聲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正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113年度撤緩毒偵字第53號、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經檢察官聲請送觀察、勒戒，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劉國正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被告劉國正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2年1月2日19時至20時許，在花蓮縣○○市○○街000號住處，以將海洛因置於香菸點燃吸食其煙霧之方式，施用海洛因1次；復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為警採尿回溯96小時內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經警持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被告住處搜索，扣得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捲菸9支，經被告同意後於112年1月3日8時30分許採其尿液送驗，檢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嗎啡、可待因陽性反應。
　㈡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嗣於113年1月7日5時58分經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急診室通報拾獲含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殘渣袋、鐵夾子各1只，循線查獲係被告所遺落；經被告同意後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採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聲請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二、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本條前2項之規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謂之「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於偵查查中就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坦承不諱【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3號卷（下稱偵卷1）第8頁、第44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下稱花蓮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410號卷（下稱偵卷2）第52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花蓮港務局警察總隊偵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嫌犯姓名尿液編號對照表、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2年1月11日慈大藥字第1120111011號函暨檢驗總表、112年1月18日慈大藥字第1120118088號函鑑定書（見偵卷1第18頁、第21頁、第22頁、第62頁、第70頁）及扣案海洛因捲菸9支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所為如㈠所載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應堪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中固否認如㈡所載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辯稱：最後一次施用是112年12月中旬，採尿前96小時內沒有施用毒品或服用其他藥物云云【見花市警刑字第1130005502號卷（下稱警卷）第15頁至第17頁】。惟查：
　⒈惟查，被告於前揭所示時間，經被告同意後採其尿液，該尿液檢體為被告親自排放並於被告面前封緘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供認在卷（見警卷第17頁），並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勘察採證同意書在卷可參（見警卷第29頁至第31頁）；又被告前揭尿液檢體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酵素免疫分析法（EIA）初步檢驗，再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確認結果，呈嗎啡陽性反應，而被告所遺落之殘渣袋亦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等情，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居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113年1月24日慈大藥字第1130124002號函暨檢驗總表、113年1月22日慈大藥字第1130122063號鑑定書附卷可憑（見警卷第19頁至第23頁、第33頁至第37頁、第43頁）。
　⒉按目前常用檢驗尿液中是否含有毒品反應之方法，有免疫學方析法和層析法兩類。尿液初步檢驗係採用免疫學方析法，由於該方析法對結構類似之成分，亦可能產生反應，故初步檢驗呈陽性反應者，需採用另一種不同分析原理之檢驗方法進行確認。…經行政院衛生署認可之檢驗機構則採用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分析法。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進行確認者，均不致產生偽陽性反應，此經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同）92年6月20日管檢字第0920004713號函釋在案；一般海洛因施用者尿液可檢出海洛因代謝物最大時限為2至4天，但仍與施用劑量、施用頻率、施用方式、飲用水量之多寡、所用檢驗方法靈敏度、個人體質及代謝情況等因素有關，亦經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94年11月7日管檢字第0940011980號函釋在案；上情均為毒品檢驗學之常規，且為本院辦理相關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職務上所知悉。
　⒊茲本件被告因遭查獲持有海洛因殘渣袋，經被告同意後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檢體，經送請慈濟大學濫用藥物檢驗中心以EIA酵素免疫分析法進行初步檢驗，復以GC/MS氣相層析質譜儀法進行確認檢驗，結果嗎啡陽性反應等情，業如前述，本件被告排放之尿液檢體，既係以氣相層析質譜儀分析法進行確認檢驗出嗎啡陽性反應，且被告於採尿前復未無用其他藥物，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於113年1月7日7時5分許為警採尿回溯26小時內某時許，於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事實，堪以認定，被告空言否認犯行，自非可採。　　　
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本院以106年度毒聲字第42號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後，嗣因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復經本院以106年度毒聲字第139號裁定送戒治處所強制戒治，於107年4月19日因強制戒治期滿、停止處分出所，並經花蓮地檢檢察官以107年度戒毒偵字第2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4頁至第26頁、第30頁），茲本案被告施用毒品之行為，距前次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既已逾3年，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所定3年後再犯情形。本院前詢被告就觀察、勒戒之意見，被告表示：希望戒癮治療、其現因車禍身體不適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然考量被告前經觀察勒戒、強制戒治仍未戒除毒癮；且其如㈠所示部分前經緩起訴處分，惟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再犯如㈡所示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經國軍花蓮總醫院評估繼續戒癮治療改善可能性有限，認無繼續戒癮治療之必要，而經撤銷緩起訴處分等節，亦有緩起訴戒癮治療中再犯簡便評估表、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可稽（見花蓮地檢113年度毒偵字第146號卷第52頁，花蓮地檢113年度撤緩字第111號卷第33頁至第34頁），足見被告戒除毒癮意志力薄弱，且經醫師評估機構外處遇不足戒除其毒癮；是檢察官認被告難以適用戒癮治療，而聲請觀察、勒戒，係屬檢察官裁量權之正當行使，並無裁量濫用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從而，聲請人之本件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將被告送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
五、據上論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第3項，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3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　晴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裁定不服，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抄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蘇寬瑀


